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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德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纪要

2025 年 9 月 2 日下午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主持召开了区

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，现将有关事项纪要如下：

一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

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，审查区人民政府关于顺德区 2025 年上半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、关于顺德区本级、大良

等四个街道 2025 年上半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

划的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黄志捷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

的关于区人民政府 2025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报

告的简要说明。会议书面审查了我区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

划执行情况报告以及我区本级、大良等四个街道上半年财政预算执

行情况报告。会议还听取了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影然对上半年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补充说明、区财政局局长黎

劲康对我区本级、大良等四个街道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

补充说明，以及预算工委主任梅兵对这两份报告作的初审报告。

会议认为，今年上半年，区人民政府坚决落实区委关于“重燃

改革精气神”的要求，在经济运行承压的情况下稳步前进，全面建

设省“百千万工程”典型区、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，全面完成“十

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，为“再造一个新佛山”作出顺德贡献、体现

顺德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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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建议，区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深刻把握、主动适应当前和

未来形势的变化，重点关注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等创新领域，提高

我区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治理水平，在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

上下更大功夫，在提升资源集约利用上花更大力气，以推进人文经

济为重要抓手，促使“硬件”设施和“软件”实力双提升。

会议强调，为做好我区当前经济工作，区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

力争“十四五”规划圆满收官，高质量谋划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，

认真研究我区宏观经济发展路径，改变以往大规模增量扩张的路径

依赖，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的产业布局，在持续优化经济

结构、提速第三产业发展、推动人文与经济相互赋能的基础上，研

究大宗商品交易在我区的发展前景，提升工业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结

构中的占比，进一步争强我区的区域竞争力。

二、听取和审议 2025 年顺德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年中推进情

况的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晴受区人民政府委托

所作的报告说明。会议认为，2025 年上半年，区人民政府切实做好

十件民生实事的任务分解、动员部署、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，总体

进展顺利，各项项目成效显著。

会议指出，由于“优质学位供给”项目的特殊性，该项目需更

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进度，应在今年 9 月新学年开学前完成。会议建

议，区人民政府在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过程中，应明确主责部门，加

强责任部门与镇（街道）的配合，落实建设类项目的安全保障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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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筹措资金来源，确保项目可持续实施。

三、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顺德区 2025 年区级政府投

资项目年度计划的议案

会议听取了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影然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

作的议案说明，以及预算工委主任梅兵的初审说明。会议认为，2025

年，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，科

学调配财政资金，着力解决发展短板，总体上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

展实际需求。

会议建议，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下阶段实施区级投资项目

年度计划时，要加强科学研判经济财政形势，合理安排任务，进一

步拓宽投资渠道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。

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批准顺德区 2025 年区级政府投资项目

年度计划的决议》。

四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顺德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

的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黎劲康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报

告说明，以及预算工委主任梅兵所作的初审报告。会议认为，区人

民政府及财政部门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，防范债务风险，保

障财政可持续发展，目前，我区债务底数清晰、风险可控、总体安

全。

会议建议，为进一步做好债务管理工作，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

门一是要加强资金投向管理，确保资金投向必需的建设项目，从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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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编制源头开始，发挥支出标准、信息技术等支撑作用，将财政管

理贯通资金使用的全链条；二是要提高融资收益平衡水平，压实项

目单位主体责任，扎实编制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方案，加强资金使用

审核把关，确保不发生偿债风险；三是要合理配置债务期限结构，

减轻债务偿还压力，适当延长偿还周期，系统提升财务稳健性与抗

风险能力，为可持续发展和服务我区经济筑牢根基。

五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的

报告

会议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谭逢显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

的报告说明，以及城建环资工委主任廖启炘所作的初审报告。会议

认为，区人民政府认真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纵深推进“百

千万工程”，相关部门协同推动我区乡村的产业、文化、生态、组

织振兴工作，成效显著。

会议建议，为进一步推进我区乡村振兴工作，区人民政府及相

关部门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方式，研究和建立农

村科学民主监督机制，明确村委权责，厘清行政边界，发挥村委班

子主观能动性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、做好乡村治理；二是要创新乡

村振兴投融资机制，提升村委会集体经济收入，夯实村委会经济基

础，结合村委换届工作，积极化解农村集体用地征地补偿款“分留”

问题；三是要健全我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政策机制，既发挥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监督管理集体资产、保障集体成员权益的职能，也加强

控制集体经营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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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审议修订《佛山市顺德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（草案）》

等 3 项区人大常委会的文件

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办公室主任霍兆华受区人大常

委会主任会议委托所作的文件修订说明。会议表决通过了《顺德区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（修订）》《顺德区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（修订）》以及《顺德区人大常委会

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（修订）》。

七、审议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的事

项

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先祥因到龄退休，申请辞去市

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。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接受李先祥辞去佛

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》。

八、审议有关人事任免议案

（一）会议根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，免去：

张宇衡的区人大常委会容桂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职务。

（二）会议根据区人民政府区长吕园园的提请，决定任命：

刘根才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。

（三）会议根据区监察委员会主任何家骐的提请，任命：

黄启明、周勇、梁士强为区监察委员会委员；

免去：吴素莹的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
（四）会议根据区人民法院院长郭文东的提请，免去：

吴嘉敏的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破产审判庭（执行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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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）副庭长、审判员职务；

黄永华的区人民法院立案庭（诉讼服务中心）副庭长、审判员

职务。

（五）会议根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皮文井的提请，任命：

胡翠筠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；

免去：李霓、樊贺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。

会议为相关人员颁发了任命书，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。

出席：刘铭恩、谢顺辉、黄燕霞、赖剑辉、李福信、舒悦、张

新杰、徐公桥，（以下按姓名笔划为序）马剑梅、卢沛锋、

伍时骏、孙春刚、麦玉团、麦绮慧、劳璐均、李少玲、

李志堃、吴兆恒、何逊文、何倩馨、闵乐萍、沈洁、陈

霖峰、欧阳嘉声、赵永强、张宇航、姜远国、洪伟、黄

勇基、黄家慈、黄锐建、曹毅、温良谋、谢大海、谢军、

赖朝辉、谭俊杰、霍兆华、霍茂昌。

请假：余厚坚、卢远森、胡国林。

列席：黄志捷（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）、张力（区监察委员会委

员）、周刚（区人民法院副院长）、杨军（区人民检察院

副检察长）、李晴（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、陈影然

（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，列席第一、三议题）、黎劲康（区

财政局局长，列席第一、四议题）、谭逢显（区农业农村

局局长，列席第五议题）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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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工委的主任、副主任，各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。

记录：孔庆臻、朱韵怡。


